南澳县云澳镇人民政府

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
南澳县云澳镇人民政府2016年度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本部机构基本情况
镇政府系统设置5个内设机构，分别是党政办公室、经济发展和农业办公室、维护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、公共事业发展办公室和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。行政编制35名，机关后勤服务人员4名。

镇下属设置事业站所（中心）4个，分别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、农业技术服务中心、文化服务中心和水利服务站。事业编制共20名，人员经费由财政核拨。

镇政府职能：

1、制定和组织实施经济、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制定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，组织指导好各业生产，搞好商品流通，协调好本乡与外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，抓好招商引资，人才引进项目开发，不断培育市场体系，组织经济运行，促进经济发展。

2、制定并组织实施村镇建设规划，部署重点工程建设，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，水利设施的管理，负责土地、林木、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，做好护林防火工作。

3、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

4、按计划组织本级财政收入和地方税的征收，完成国家财政计划，不断培植税源，管好财政资金，增强财政实力。

5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，提倡移风易俗，反对封建迷信，破除陈规陋习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

6、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
（二）镇下属事业单位基本情况

1、人力资源和社会服务保障服务所：负责辖区内人才开发的规划、管理，人才引进、培训、考核、人才统计，农村人才的开发、管理服务工作；负责辖区内劳动关系协调、劳动争议调解、就业服务、失业登记、职业培训、劳务输出、农民工权益维护、社会保障、城镇医保、新农舍、低保、救济救助等服务工作。该事业单位政府事业编制4名，购买服务人数1名，其中所长1名，副所长1名。

 2、农业技术服务中心（水产技术推广站、林业工作站、畜牧兽医站）：负责组织指导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业新技术、新成果、新品种、新机具的推广应用；协助镇政府实施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；负责对村民发展生产提供产前、产中、产后服务；负责辖区内畜牧兽医工作，承担动物防疫、检疫工作。该事业单位政府事业编制8名，购买服务人数1名，其中主任1名，副主任1名。

3、文化服务中心：负责农村的文化建设和管理。组织和举行群众文化、娱乐体育活动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，传递经济信息；组织、辅导村（社区）文化室工作，搜集、整理民族民间艺术遗产，做好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保护工作，管理好当地基层群众文化事业、公共文化、广播电视设施建设；受镇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委托，协助做好对文化、广播电视、新闻出版、版权经营活动的管理检查、监督工作。该事业单位政府事业编制2名，购买服务人数1名，其中主任或副主任1名。

4、水利服务站：负责对辖区内农田灌溉和自来水供应的规划、管理，协助做好辖区内水资源的合理开发、利用、节约和保护工作，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；负责辖区内镇水利工程和水利设施的规划、建设、维护和管理工作，协助做好防汛、防风、防旱工作。该事业单位政府事业编制2名，购买服务人数1名，其中主任或副主任1名。
二、决算执行情况分析

（一）收入决算说明

2016年收入决算1580.11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数增加206.92万元，原因是人员工资和政府运行经费较上年有所提升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1580.11万元，与2016年预算数一致。
（二）支出决算说明

2016年支出决算1580.11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数增加206.92万元，原因是人员工资和政府运行经费较上年有所提升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支出1580.11万元，与2016年预算数一致。
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1489.11万元，占94%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913.22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76.15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289.65万元，其他资本性支出等支出10.09万元；项目支出91万元，占6%，主要支出项目有农林水支出、商业服务业等支出。
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说明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9.72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8.80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减少1.28万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1.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本级、所属云澳镇人民政府出国团组数为0个、0人次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1.68万元，与2016年预算数一致。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9.65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7.19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0.65万元。主要包括：（1）报废0辆、更新购置0辆，购置费支出0万元，平均每辆0万元；（2）公务车保有量3辆，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9.65万元，平均每辆3.22万元。
3.公务接待批次1批，人数10人，公务接待费支出增加0.07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数增加0.07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减少1.93万元。
（四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
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99.74万元，比2015年增加115.72万元，增长63%，原因是政府运行经费较上年有所提升。
（五）政府采购支出说明
2016年本部门各单位没有政府采购预算。
（六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截至2016年12月31日，本部门（单位）共有车辆 3 辆，其中，副厅（市）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、一般公务用车 3 辆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、其他用车    0辆；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（套），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（套）。
（七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2016年没有具体的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。

三、专业名词解释
财政拨款收入：是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的拨款；
财政拨款支出：是指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拨款的支出；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：是指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是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、公务用车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项公务接待（外宾接待）费用；
机关运行经费支出：是指为保障机关运行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等。
-4-
-5-

